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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南沙湾滨海岸线贯通项目
项目地点：广州市南沙区港湾街道，南临大角山海滨公园，北至虎门大桥
业主单位：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
项目领队：王慧琴
工作人员：黄碧雄、赵望、张四喜、田铁牛等
工作时间：2025年6月30日
考古工作概况和主要收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文物局关于南沙湾滨海岸线贯通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20250594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委托，由我院配合该项目地块建设，对该项目地块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积94600平方米。
[bookmark: _GoBack]经了解，该地块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港湾街道，南临大角山海滨公园，北至虎门大桥，地块总面积约94600平方米。本项目为完善南沙湾滨海岸线周边配套功能并提升环境品质，用地范围内为现状便道、花坛、绿化及临时板房，地势整体平坦。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结果，在该项目地块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线索。本次考古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进行建设施工的其他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文化遗存的形成和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请文物行政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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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090][bookmark: _Toc4693][bookmark: _Toc25413][bookmark: _Toc27539][bookmark: _Toc1567][bookmark: _Toc22995][bookmark: _Toc28863][bookmark: _Toc12739][bookmark: _Toc3457][bookmark: _Toc5034][bookmark: _Toc11362][bookmark: _Toc20957][bookmark: _Toc2526][bookmark: _Toc21733][bookmark: _Toc23677][bookmark: _Toc32373][bookmark: _Toc4709][bookmark: _Toc30288][bookmark: _Toc21781][bookmark: _Toc25827][bookmark: _Toc22314][bookmark: _Toc28405][bookmark: _Toc23551][bookmark: _Toc13791][bookmark: _Toc19061]一、项目概况
南沙湾滨海岸线贯通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港湾街道，南临大角山海滨公园，北至虎门大桥，占地面积94600平方米，由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负责建设。
项目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X：188127.9069，Y：74320.6223）；东南角（X：188099.2792，Y：74385.1212）；西北角（X：190575.4882，Y：72008.8194）；东北角（X：190715.3394，Y：72192.48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文物局关于南沙湾滨海岸线贯通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20250594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地块建设，对该项目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工作。
[image: 1.4开广州市地图]
图 1  地块在广州市的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image: 4.南沙区地图8开基本要素版]
图 2  地块在南沙区的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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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块红线示意图（吉林一号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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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块周边环境示意图（高德地图）
[image: 航拍 (2)]
图 5  项目地块航拍图（业主单位提供）


[bookmark: _Toc32687][bookmark: _Toc25112][bookmark: _Toc23400][bookmark: _Toc11291][bookmark: _Toc11641][bookmark: _Toc27133][bookmark: _Toc30890][bookmark: _Toc19882][bookmark: _Toc13024][bookmark: _Toc27379][bookmark: _Toc23835][bookmark: _Toc32028][bookmark: _Toc8796][bookmark: _Toc24913][bookmark: _Toc25179][bookmark: _Toc24074][bookmark: _Toc9251][bookmark: _Toc2342][bookmark: _Toc29903][bookmark: _Toc16262][bookmark: _Toc10679][bookmark: _Toc4515][bookmark: _Toc30161][bookmark: _Toc20912]二、考古调查
[bookmark: _Toc2538][bookmark: _Toc10106][bookmark: _Toc17609][bookmark: _Toc28991][bookmark: _Toc1474][bookmark: _Toc26039][bookmark: _Toc5422][bookmark: _Toc16060][bookmark: _Toc19904][bookmark: _Toc19885][bookmark: _Toc24942][bookmark: _Toc11188][bookmark: _Toc15443][bookmark: _Toc10809][bookmark: _Toc8960][bookmark: _Toc26214][bookmark: _Toc13989][bookmark: _Toc274][bookmark: _Toc9166][bookmark: _Toc25092][bookmark: _Toc32438][bookmark: _Toc10303][bookmark: _Toc1034][bookmark: _Toc24084][bookmark: _Toc820]（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包括基础资料准备、现场踏查两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项目地块范围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初步了解该项目地块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1：1000。
（2）掌握项目地块范围内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项目地块的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2.现场踏查：基本内容包括踏查对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项目地块的地形地貌，观察地块内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物标本，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查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至少由5人组成，对所有可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分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bookmark: _Toc20545][bookmark: _Toc10370][bookmark: _Toc32598][bookmark: _Toc30737][bookmark: _Toc3599][bookmark: _Toc3764][bookmark: _Toc11914][bookmark: _Toc24779][bookmark: _Toc18753][bookmark: _Toc23665][bookmark: _Toc13787][bookmark: _Toc479957389][bookmark: _Toc22235][bookmark: _Toc6321][bookmark: _Toc9105][bookmark: _Toc12263][bookmark: _Toc479955569][bookmark: _Toc7880][bookmark: _Toc3364][bookmark: _Toc6091][bookmark: _Toc16934][bookmark: _Toc948][bookmark: _Toc21656][bookmark: _Toc6056][bookmark: _Toc3984][bookmark: _Toc479955630][bookmark: _Toc29581][bookmark: _Toc479955446][bookmark: _Toc27231][bookmark: _Toc11608]（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bookmark: _Toc13102][bookmark: _Toc18596][bookmark: _Toc19932][bookmark: _Toc21281][bookmark: _Toc10671][bookmark: _Toc22258][bookmark: _Toc8265][bookmark: _Toc5131][bookmark: _Toc7617][bookmark: _Toc17812][bookmark: _Toc22119][bookmark: _Toc7780][bookmark: _Toc11017][bookmark: _Toc13074][bookmark: _Toc2590][bookmark: _Toc26413][bookmark: _Toc28964][bookmark: _Toc23398][bookmark: _Toc23272][bookmark: _Toc14245][bookmark: _Toc19430][bookmark: _Toc7592]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南沙区卷》所记载，地块所处港湾街道文物资源丰富，现对地块周边文物资源简单介绍如下：
大角炮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鹿颈村大角山，现在的炮台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建设的后膛炮台。遍布在整个大角山南北两个山梁，占地总面积约7635.89平方米。它们分别为振威、振定、安平、安定、安威、安胜、安盛（流星）。和一处火药局。第三次普查在振定台附近发现两个炮池。各炮台都有完整的炮池、坑道、门楼，部分还有独立的火药局及军事设施，唯火炮全失。大角炮台见证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历史。
1982年2月，并入“虎门炮台”，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至今，基本保持光绪时期的风貌，各主体基本稳定。2009年区政府为纪念先烈，修建鸦片战争英烈墓。1982年2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image: 大角炮台总图影像图]
图 6  大角炮台总图影像图

蒲州炮台：位于蒲洲山东南方的山梁上，为一台三池。原门楼已毁，现存圆形炮池三处。自北向南编为1、2、3号炮池。1号炮池无炮巷，2、3号炮池以炮巷相连，炮巷内保留有“子药库”（弹药房）两间，库门上“子药库”字样仍保存。1997年进行了维修。
九王古庙石刻：原镶嵌于南沙街东井村与九王庙村之间公路转弯处的九王古庙内，该庙于20世纪90年代建虎门大桥的被拆，碑石现存于移址新建的庙中。共有5方：1.重修九王庙小引碑。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制。碑体用黑大理石打磨，呈长方形，高1.10米，宽0.56米。整碑保存完好，碑文清晰，为阴刻楷书，右起竖排33行，计1313字。首行横刻标题“重修九王古庙小引”，每字4厘米见方，正文字体长宽各1.3厘米；
2.重修九王古庙碑。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制，黑石打磨，呈长方形，通高1.30米，宽0.62米。碑体保存完整，碑文清晰，为阴刻楷书，标题“重修九王古庙碑记”，横刻于碑额，每字5厘米见方，正文右起竖排37行，计1495字，字体长宽各1.5厘米。
3.“朱清兰书献词记事”碑。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制，碑体用黑石，呈长方形，高0.30米、宽0.49米。现保存完好，碑文清晰，为阴刻楷书，右起竖排26行，计462字，字体长宽各1.3厘米。
4.“神灵锡羡”碑。清嘉庆十六年（1811）用石刻制，长方形，高0.25米，横宽0.40米。现保存完好，右起横排阴刻楷书“神灵锡羡”四字，字体高6厘米、宽5厘米。上下款字体长宽各1.5厘米。上款为 “大清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吉旦”。下款为 “新安县溪头乡王用广敬表”。
5.“感应袁官九使扒船大王石碑”。长0.54米，宽0.34米，无款，无年代。当为供祀的神位碑。
2013年4月被公布为南沙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鹿颈村遗址：2000年11月至2002年7月，我院对南沙区东南部的南沙街鹿颈村的鹿颈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400平方米，遗址地处珠江虎门出海口西侧的一个古海湾内，东临大角山，南接珍珠山，西侧为鹿山，北向珠江口。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时期、唐宋、明清四个阶段的文化堆积，其中尤以商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掺杂在由碎石、红烧土块、动物骨骼、各种贝壳构成的商代堆积中，一些废弃物甚至还保留着当时堆放的形态。该遗址是目前广州地区所发现的发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包含物和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先秦遗址，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有助于建立广州环珠江口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对了解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面貌，以及生态环境、动植物分布和物种构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image: ]
图 7  鹿颈村、果园山遗址地理位置卫星图
[image: ]
图 8  鹿颈村遗址M1（西-东）
果园山遗址：位于南沙街鹿颈村小学西北，果园路北侧果园山南坡，属鹿山东坡的一部分，山坡较缓，有的地方呈台阶状。在有的台阶断面上能明显看到文化层堆积，堆积厚度为20—50厘米。现地表种植有荔枝树、香蕉和竹子。遗址近三角形，其范围东西约80米、南北约61米，面积近4000平方米。地表采集到大量先秦时期的遗物和唐代釉陶片。先秦时期的陶片为夹砂陶，多呈红褐色、灰白色和红褐色，少量呈深灰色，胎质多呈深灰色、浅灰色和黑灰色，胎质稍硬。纹饰有三重菱格纹、绳纹、篮纹、曲折纹。器形有圈足盘、敞口器、折肩或折腹器。石器为凝灰岩，均为磨制，制作精美，形有石锛、斧及镞等。其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
[image: 鹿颈村、果园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 9  鹿颈村、果园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东井村遗址：位于东井村西端，鹿颈山北麓，山坡较缓，有的地方呈台阶状，黄色沙质土堆积。遗址沿新港大道的南侧呈曲尺状分布。建新港大道时遗址已被破坏，现存遗址东西长171米，南北宽132米，面积11478.7平方米。
地表采集有黑灰色釉陶罐、黄灰色釉陶碗及圈足底碗残片。黑灰色釉陶罐为泥质硬陶，胎质呈深灰色和紫灰色，胎质较硬；黄灰色釉陶碗为泥质，胎质坚硬呈深灰色，饼状足内凹；圈足底碗，浅黄色，泥质，坚硬，内壁饰紫红釉，经过修刮，为唐宋时期的遗物。另外还采集到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碗，胎质坚硬，洁白，内外壁均饰有青花，外底有款。
该遗址地面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虽然没有发现明显相关文化层堆积，但遗址分布面积较大。


[image: D__东井村遗址范围CAD图 Model (1)]
图 10  东井村遗址分布范围及地形图（红色点为调查中发现文物较为集中区域）

[image: 东井村西侧山岗(鹿颈山北坡)]
图 11  东井村遗址采集唐代陶片

[image: 6.南沙遗址分布图]
图 12  项目用地与周边遗址的位置关系
近年来，我院在该项目地块附近开展过一些考古工作，简单介绍如下：
2021年11月，我院对南沙区2021NJY-13号经营性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2022年3月，我院对大角山隧道工程范围内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2022年8月-11月，我院对南沙街东瓜宇旧村更新改造地块（合成村一期）进行考古发掘，面积为2000平方米，清理墓葬3座，灰坑103个，柱洞300个，灰沟1条，出土石锛、石斧、陶罐、瓷碗等各类文物172件/套。
2023年2月，我院对南沙街3号地块安置区项目周边配套道路工程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2023年2月、4月，我院对英东大道（港前大道至振洋路段）扩建工程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2023年5月、6月、7月，我院对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4年4月，我院对南沙湾民生配套道路及广海局科研基地配套道路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2024年12月、2025年1月，我院对南沙区南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bookmark: _Toc26072]（三）现场踏查
[bookmark: _Toc465932529][bookmark: _Toc9648][bookmark: _Toc464495216][bookmark: _Toc476231617][bookmark: _Toc476231798]现场踏查覆盖整个南沙湾滨海岸线贯通项目范围，工作时间为1个工作日。考古踏查采取“拉网式”调查法，小组由王慧琴、黄碧雄、赵望等人组成，对所有可能埋藏古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采集地表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用断崖剖面观察文化堆积、掌握更为准确的信息。
经了解，该地块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港湾街道，南临大角山海滨公园，北至虎门大桥，地块总面积约94600平方米。本项目为完善南沙湾滨海岸线周边配套功能并提升环境品质，用地范围内为现状便道、花坛、绿化及临时板房，地势整体平坦。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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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对地块地表进行踏查（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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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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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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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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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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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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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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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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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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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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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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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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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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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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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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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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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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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image: DSC01493]
图 32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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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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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737]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bookmark: _Toc1779][bookmark: _Toc1163][bookmark: _Toc22406][bookmark: _Toc27958][bookmark: _Toc12360][bookmark: _Toc22672][bookmark: _Toc18250][bookmark: _Toc14523][bookmark: _Toc24810][bookmark: _Toc1906][bookmark: _Toc19150][bookmark: _Toc23871][bookmark: _Toc26293][bookmark: _Toc17822][bookmark: _Toc22379][bookmark: _Toc16179][bookmark: _Toc17590][bookmark: _Toc21721][bookmark: _Toc22016][bookmark: _Toc21420][bookmark: _Toc8661][bookmark: _Toc22977][bookmark: _Toc19276][bookmark: _Toc19951][bookmark: _Toc31579][bookmark: _Toc24710][bookmark: _Toc17091][bookmark: _Toc21647][bookmark: _Toc5795][bookmark: _Toc3971][bookmark: _Toc12989][bookmark: _Toc15456][bookmark: _Toc64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002]（一）考古调查结果
[bookmark: _Toc16681][bookmark: _Toc4423][bookmark: _Toc12369][bookmark: _Toc27519][bookmark: _Toc11370][bookmark: _Toc8556][bookmark: _Toc22305][bookmark: _Toc25480][bookmark: _Toc22668][bookmark: _Toc16407][bookmark: _Toc27263][bookmark: _Toc12059][bookmark: _Toc18527][bookmark: _Toc24652][bookmark: _Toc32562][bookmark: _Toc2262][bookmark: _Toc14258][bookmark: _Toc25988][bookmark: _Toc30642][bookmark: _Toc1085][bookmark: _Toc21596][bookmark: _Toc7022][bookmark: _Toc29911][bookmark: _Toc1889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66][bookmark: _Toc3021][bookmark: _Toc27444][bookmark: _Toc1536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文物局关于南沙湾滨海岸线贯通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20250594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委托，由我院配合该项目地块建设，对该项目地块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积94600平方米。
经了解，该地块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港湾街道，南临大角山海滨公园，北至虎门大桥，地块总面积约94600平方米。本项目为完善南沙湾滨海岸线周边配套功能并提升环境品质，用地范围内为现状便道、花坛、绿化及临时板房，地势整体平坦。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bookmark: _Toc31681]（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结果，在该项目地块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线索。本次考古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进行建设施工的其他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文化遗存的形成和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请文物行政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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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四十三条  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进行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前，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划定并动态调整。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未依照前款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与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处理。由此导致停工或者工期延长，造成建设单位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听取建设单位意见后，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四条  需要配合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他科研机构和有关专家的意见。
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者有自然破坏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急需进行抢救发掘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发掘，并同时补办审批手续。
第四十五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对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给予支持。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2012年10月3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13年1月2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5年5月2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15年12月3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9年11月20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20年7月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自2020年8月20日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或者由区财政承担；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在广州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加建电梯或埋深不超过1.5 米且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小型管网工程，可先不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埋藏，建设、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项目除外。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文物，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考古调查、勘探费用由市人民政府承担。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拨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程序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在依法批准的工程建设中有重大考古发现、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市或者区人民政府应当收回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另行置换土地或者退还土地出让金。实施原址保护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市或者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具体补偿范围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埋藏但未立即停工、保护现场并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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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使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我省基建考古工作实际而制定。
1.本报告采用的田野考古专业术语：
考古调查指地面踏查和自然断面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勘探由普探和重探组成。考古普探指采用每平方米布孔5个的梅花点布孔法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所用工具为探铲。考古重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它遗迹现象并在地面做出形状标记而进行的钻探工作。重探采用探孔法或布探沟的方式。考古试掘（发掘）主要采取布探方的方式，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自上而下，从晚到早逐层发掘。探沟指平面呈长方形的发掘单位，探方指平面呈方形的发掘单位，探沟和探方一般皆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工作单位、遗迹、墓葬编号为“4 位年/地名代码/单位代码/顺序号”。单位代码中“T”表示探方或探沟，“M”表示墓葬，“H”表示灰坑，“Y”表示窑，“F”表示房屋，“L”表示路等。地形条件不同或范围较大区域的考古勘探、试掘、发掘分工作区进行。工作区常以象限法或据地形地貌特征进行划分，编号为罗马数字Ⅰ、Ⅱ、Ⅲ、Ⅳ等。本报告采用坐标系为广州2000平面坐标系。
2．本报告采用的文物标识名称：
遗物点：地面虽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但遗物分布面积狭小，且无明显相关文化层堆积或其它相关遗存的地点。
遗址或墓葬（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文化遗物丰富；文化遗物分布面积宽广；有明显文化层堆积或遗迹、墓葬露头。
疑点：没有发现文化遗存但有其它文物线索、值得关注的地点，如有相关文献记载，有与人类活动可能有关的自然遗物分布等。
3．各类遗存的处理标准（施工建议）：
（1）遗物点：合同中已涉及的小型遗址和小型墓葬，属于本项考古工作的组成部分，不另做发掘计划，但在施工中需特别注意。
（2）其它遗存（遗址、墓地、古建筑）实行分级处理。
遗存文物价值分3级：
A 级：特别重要。指可以填补科研缺环、空白，或者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关及其它具有特别科研价值的遗存。
B 级：重要。指具有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明代的遗址或墓地、具有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1911年的古建筑。
C 级：一般。指具有一定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在明代及其以后的遗址或墓地、时代虽晚于1911年但具有一定科研价值和代表性的建筑。
遗存保存状况分3级：
A 级：保存良好。
B 级：保存一般。
C 级：保存较差。
遗存级别由其文物价值和保存状况组成，分9级：
AA级：建议改线（改点），对遗存做原址原状保护。无法改线（改点）者，必须全面发掘或古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B级：全面发掘或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C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A级：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BB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C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A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B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C级：不发掘。
遗存级别的评定由本院学术评议组负责，必要时征求其他专家的意见。


image2.jpeg
s s s g Ko e s





image3.png




image4.png
it A
B, ey

ppe

%
e peen %
= e
hidh
£
N i i
* mowx o
e





image5.jpeg




image6.jpeg




image7.png




image8.png




image9.png




image10.jpeg
N
o \; -

? A‘.ﬁy\‘ St





image11.jpeg




image12.jpeg




image13.jpeg




image14.jpeg




image15.jpeg




image16.jpeg




image17.jpeg




image18.jpeg




image19.jpeg




image20.jpeg




image21.jpeg




image22.jpeg




image23.jpeg




image24.jpeg




image25.jpeg




image26.jpeg




image27.jpeg




image28.jpeg




image29.jpeg




image30.jpeg




image31.jpeg




image32.jpeg




image33.jpeg




image34.jpeg
J oM Wi )R

X4 20250594 &

J IS R T AT it R R B
T RIR LIEm R

HYHRAREFLEREER:

Wk (A TAEAFDAERREETEAE XPEEHETM
BRGEY GAEVRE® (2025)719 5) RAHERE. 291%,
RRELNT:

— BBV RERE S TARE H AR 3 FEH XK,
R CREARLRMEXHRFE) W4 NS
RYPAE) FETAMEETZANARAE, ARRHLY
#TXAEERE. BR.

= ERRERAEERBERTRRAKR, REHEX
Pt b E WA F THEAME, Rkt BT TR M S &
WAE. BRIE. wEXhEERE. BHEP RIS hatut A
wEE, BRARTEELE.

I EXWAFRE. BRE, wRIMAERM N XY
Ry BN TR, NAREERE. FAETTHHNY, R





image35.jpeg
EXHRITEITHIRPHEE, FFARPERINTIERAR
BAERIHES D, REMIPTRITHAS L,

W, EXHAERE. BRT D EALARHERNENT
THHX, SREHBAARF S, B R R T
BRUFE, B XWATHEITHR 6.

1 28

Mt AL A A S REBARRBRA S K

R
202&@6 Ao
(HAEA: BWR, BRLE: 3892563@\(




image36.jpeg
o8t & SE1 YELEVS
/ | 1690LPZ09€EL | EIEETIP8-0T0 | Haffl
SHBUEYEI U | | EFREY Mk
CRmI9G (D 102225510 &
woo' €Y [@Y00T3N WD S T 6T6TLLETOST | merioee B s
RN B X 4 LI LT8TOTTTL-SSLO = BN LI
woo'e9T@S6NZE | bR STOESLOESEL | 6O9TIETE-0T0 | S4EY et
BB K R B2 =7 <)
&8 &
wod 97 [@sBimmps # LYY6TEETOST | 1LE6VOL8-0T0 | 421Ed% SR
AR R ST REGREY (|
BT S WY E | WEYEH | BBIE | YEH oz

VSN R GG AT

e





image37.jpeg
BFAR: THAF

Pk FXHR, PRI BRBERTR. KEETHNER,
WE .

— F—




image38.jpeg
8 "w fit: 7o CH % DESEBE
) Hbe 4 H TR 8 XS A 0 — 8
HENEA: KBER

EERL: MR

o g AT . L. WL RR

£ sk W . Az023%12H19A F202645H 711

S e B R





image1.jpeg
J O i o





